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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湖南谷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湖南谷为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湖南谷为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注册地 益阳市长春经济开发区贺家桥南路

３７

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益阳市长春经济开发区贺家桥南路

３７

号

股东 宇晶机器持股

５５％

，夏晓顺持股

４５％

营业范围 精雕机、丝印机、贴合机的研发、制造与销售。

主营业务及其与发行人

主营业务的关系

精雕机的生产、制造与研发

湖南谷为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７

年度

总资产

２５３．６６ ２５５．８２

净资产

２５３．６６ ２５３．９１

净利润

－０．２５ －３．６８

注：以上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由于夏晓顺个人买卖合同纠纷，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人民法院出具的（

２０１６

）粤

０１８３

民初

５５７６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夏晓顺所持有的

湖南谷为

４５％

的股份自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被冻结，冻结期限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结

束。

５

、子公司宇诚精密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宇诚精密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湖南宇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注册地 益阳市资阳区长春经济开发区马良北路

３４１

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益阳市资阳区长春经济开发区马良北路

３４１

号

股东 宇晶机器持股

５９％

，陈俊杰持股

２５％

，袁先翔持股

１６％

营业范围

真空设备、超声振动工具、超声电源设备、毛刷、非标自动化设备、通用机械

设备、研磨材料、研磨工具、抛光材料、切削液、罐装润滑油、清洗剂的研发、

制造与销售；通用机械、电子设备及零配件真空镀膜加工与销售；国内贸易，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及其与发行人

主营业务的关系

真空设备的生产、制造与研发；真空镀膜加工

宇诚精密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总资产

１

，

０１３．４２

净资产

９７２．７１

净利润

－２７．２９

注：以上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报告期内，公司及公司的主要客户、供应商与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等特殊关系，不存在利益输送安排。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本次发行后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建设期

１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６

，

３８９．５１ ６

，

２９２．０９ ２

年

２

多线切割机、研磨抛光机扩产项目

１３

，

９７５．００ １３

，

７６１．９１ １

年

３

智能装备生产项目

２０

，

０７９．７３ １９

，

７７３．５６ ２

年

合计

４０

，

４４４．２４ ３９

，

８２７．５６

若本次募集资金不能满足拟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公司将通过自有

资金或银行贷款进行解决；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的

实际需求以自有资金进行先期投入， 募集资金到位后置换该部分的自有资金

投入。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分析

１

、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

目前，精密设备制造业正在向高速、超精密、大型化的方向发展，以满足国

家高精密加工行业的建设需要。 同时，设备工业一直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基础

产业，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加上下游行业电子工业制造、通信

设备制造、互联网等的快速发展，将会刺激对设备的需求。

２

、广阔的市场容量

各种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 为应用于硬脆材料

切割、研磨、抛光的高档数控机床设备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多线切割机和

研磨抛光设备等下游终端市场多涉及集成电路、

ＬＥＤ

照明、电子消费品及光伏

行业等。集成电路是信息产业基础，目前更新换代趋势明显；

ＬＥＤ

照明、新能源

汽车则随着我国节能环保观念及国家政策的进一步推出，预计“十三五”期间

将实现大幅增长； 电子产品中关键零部件如平板显示等产业向中国转移趋势

明显；此外，随着中国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多线切割机将逐步替代内圆、外圆

切割机。

“十三五”期间上述产业的快速发展或更新改造，将拓展多线切割机和研

磨抛光机等关键制造设备的应用空间， 从而为多线切割机和研磨抛光机扩产

提供了强力的市场支撑。

３

、公司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和坚实的研发基础

（

１

）公司研发的软、硬件及人员基础

软件方面，公司不停地加大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始终将技术突破与研发创

新作为企业发展目标，通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高效的流程控制和完善的管理

制度，营造了良好的科研文化氛围。

硬件方面，研发中心包括研究所和实验室两部分。研究所主要进行公司新

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设计。 研发部下属实验室设立了真试车间，配置了包括多

线切割机、研磨抛光机等主要实验设备，还配备了冷却机组、自动硅片清洗机、

甩干机、超声波清洗机等辅助设备，以达到完全模拟下游行业的实际操作生产

线的效果，并根据真试实验结果不断地对公司产品的结构及其性能进行改良。

（

２

）公司与外部研究机构、高校合作

公司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之上，同时还加强了与国内知名院校的研发合作，

其中湖南大学是公司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湖南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 湖南大学学科专业

涵盖理学、工学等

１１

大学科门类，具备多学科研发优势，其电气与信息工程学

院已形成电力系统自动化、电子信息与通信工程、大规模集成电路故障诊断等

特色和优势研究方向。

公司与湖南大学有多年的合作基础， 在针对数控技术开发及应用等方面

进行“产、学、研”合作的基础之上，还设立了博士研究生科研基地。 未来，公司

将贯彻国家方针，与湖南大学等外部院校、科研院所展开更为深入的科研技术

研发，并联合申请政府各类基金及科技项目，使公司在技术开发方面始终保持

行业领先水平。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公司产品的下游市场覆盖广泛，涉及蓝宝石材料、磁性材料、硅材料、光学

玻璃和陶瓷材料等多个硬脆材料适用领域，对应的下游市场涉及

ＬＥＤ

照明、电

子消费品、太阳能、集成电路、光学光电子等多个终端行业，该等行业与宏观经

济联系较为紧密。 近年来公司的下游行业发展良好，市场前景广阔，特别是电

子消费品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而公司的经营业绩同下游行业的发展状况有

着密切的联动关系。 如果未来国内宏观经济波动较大， 影响了下游行业的需

求，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造成不利的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市场竞争风险

目前我国已成为研磨抛光机及多线切割机的主要市场。 瑞士、美国、日本

的厂商凭借技术的先发优势，占据了国内高端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近年来，国

内加强了对相关行业的支持力度，陆续出台政策及措施，对行业的发展做了明

确的规划，因此研磨抛光机和多线切割机设备等相关行业发展迅速，但市场竞

争也日趋激烈。虽然公司目前的产品技术水平、综合实力在市场中有良好的竞

争优势，但未来公司若没有及时进行产品的升级迭代、技术的研发积累，将在

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面临销量下降的风险，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三）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４０．８５％

、

４４．９０％

、

４２．５８％

及

４４．９３％

，

主营业务毛利率较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司产品在技术水平、 质量控制及价

格上的综合优势，使得产品附加值较高。随着行业技术水平进步以及市场竞争

加剧，未来若公司不能持续保持产品技术上的先进性，保持并提高公司在行业

内的竞争优势，公司可能会面临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四）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发行人报告期内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７９．３４％

、

８０．９９％

、

８２．５１％

及

８４．４０％

，随着公司产销量的增长，材料成本占营业成本比例呈上升趋

势，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公司产品成本的影响较大。

公司产品耗用的原材料按照类别主要可分为机械类和电器控制类。其中，

机械类材料主要包括箱体、研磨盘、支架、轴承等，该类材料受钢材等基础材料

价格影响较大，近年来随着钢材等材料价格上涨，公司机械类材料成本也有所

上涨；电器控制类材料主要包括减速机、变频器、电机、运动控制器、

ＰＬＣ

等，该

类产品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国产品牌性能与国际品牌性能

差距逐渐减小而价格较低， 体现出较高的性价比， 公司通过差异化的销售政

策、优化产品设计方案，在保证产品质量前提下可有效降低产品成本。 公司目

前具有较好的市场声誉，与各供应商拥有稳定的合作关系，拥有较强的议价能

力，能够以合理的价格采购原材料。总体上，公司主要以订单为基础安排采购，

以成本为基础制定产品价格，从而保证合理的利润水平。未来原材料价格若出

现大幅波动， 而公司产品价格调整滞后， 可能会导致本公司经营业绩发生波

动。

（五）客户结构波动较大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存在一定的变动，公司收入存在客户结构变动

的风险。公司通过不断丰富产品种类以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同时大力拓展新客

户，降低对单一客户的依赖程度。

２０１５

年以来，公司开发的新客户欧菲光、比亚

迪、三环集团等陆续产生销售收入，成为公司的前五大客户。 公司开拓新客户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然而，若与新增客户业务不能持续，未来公

司经营业绩和客户结构存在较大波动的风险。

（六）行业技术方案选择与公司研发方向不一致的风险

近年来，随着电子消费品行业的迅速增长，发行人生产的研磨抛光机产品

生产的最终产品主要是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各种电子消费品上的防护玻璃。

目前电子消费品行业竞争激烈，产品外观不断升级换代，智能手机的防护玻璃

经历了从单面到双面、从

２Ｄ

到

２．５Ｄ

到

３Ｄ

的变化。 发行人不断提高研发投入力

度，致力于提高技术水平，为客户提供先进的数控机床设备。 发行人与客户建

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 公司的研发方向选择基于客户的需求以及公司多年积

累的行业经验。 然而， 如果公司的研发方向与行业未来的技术方案选择不一

致，将会对公司收入和营业利润等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七）产品技术的风险

本公司所处行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 产品的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公司竞争

能力。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贯注重技术的研发和累积，持续改进产品的性能，保

持产品技术的先进性，以期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分别

为

６４５．１９

万元、

７９９．５９

万元、

１

，

４５６．６９

万元及

１

，

３０３．６４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５．１５％

、

５．０５％

、

４．１３％

及

４．７９％

。 若公司未来不能持续地进行研发投入、技

术创新， 将导致产品无法满足客户以及行业不断变化的需求， 市场竞争力下

降，从而影响公司盈利能力。

（八）质量控制风险

公司自设立以来，始终注重产品生产全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公司以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为基础，根据不同产品类别，制订了更为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报

告期内，发行人的产品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未因违反有关产品

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 未来若公司产品因质量存在缺

陷而受到客户或者政府相关部门的处罚，可能会面临客户的流失风险，对公司

的持续盈利能力造成影响。

（九）客户集中的风险

在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公司与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报

告期内， 公司前五大客户在报告期内的销售收入总额分别为

７

，

６６２．２４

万元、

１２

，

１８３．１５

万元、

２７

，

６６１．９３

万元及

２５

，

３１２．２１

万元，分别占

２０１５

年度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销售总额的

６１．１８％

、

７６．９５％

、

７８．３９％

及

９２．９４％

，公司客户较为集中。

公司客户相对集中与下游行业集中度较高有关，以视窗防护屏行业为例，

蓝思科技、伯恩光学、欧菲光、星星科技及合力泰等五家企业，基本占据了视窗

防护屏生产制造行业约

６０％

以上的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不断丰富产品种类以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同时大力拓

展新客户， 降低对单一客户的依赖程度， 但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比例仍然较

高，一旦公司主要客户经营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或其投资计划发生重大改变，将

有可能对本公司经营产生较大影响。

（十）对蓝思科技收入占比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内， 发行人对蓝思科技销售收入分别为

５

，

３１８．７６

万元、

５

，

２１３．４６

万

元、

１６

，

４９９．９５

万元及

１７

，

０８４．６４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４２．４７％

、

３２．９３％

、

４６．７６％

及

６２．７３％

。

２０１７

年以来发行人对蓝思科技收入以及比例有所提

高，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收入占比超过

６０％

， 主要是与下游手机防护玻璃行业和手机

行业特征有关。手机防护玻璃行业较为集中，发行人客户蓝思科技为手机防护

玻璃行业最主要的生产厂商之一， 占有除伯恩光学外约一半的市场份额，因

此， 与蓝思科技业务占发行人收入比例较高符合下游行业集中度高的行业特

性。

发行人与蓝思科技业务

２０１７

年来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手机背板非金属化

趋势导致。蓝思科技系苹果手机的核心供应商，苹果手机于

２０１７

年以来的新手

机产品全面采取双面玻璃设计方案，导致对手机防护玻璃需求大幅增加，从而

导致对发行人研磨抛光设备需求增加。 苹果手机设计方案在手机行业内具有

较强的影响力，且随着无线充电的普及和

５Ｇ

应用的加速，手机背板非金属化

成为手机行业必然趋势， 而非金属背板在其他品牌手机中全面渗透趋势滞后

于苹果手机， 是发行人

２０１７

年来与蓝思科技业务增长快于其他客户的主要原

因，从而导致对蓝思科技收入占比快速增长。

蓝思科技为苹果手机玻璃核心供应商，其业绩持续快速增长，具有稳定性

和持续性；公司自蓝思科技成立之初即与其开始合作并持续至今，双方的业务

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发行人和蓝思科技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紧密合作的

关系，是在同一产业链上分工合作的关系。

虽然发行人与蓝思科技具有近二十年的合作历史，合作基础较为牢固，但

若发行人其他客户、其他业务开拓不及预期，而苹果手机产业、蓝思科技经营

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或其投资计划发生重大改变， 将有可能对本公司经营产生

较大影响。

（十一）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１２

，

６７４．８４

万

元、

１５

，

０２３．８９

万元、

１４

，

１１５．３９

万元及

２２

，

６９８．４２

万元。 各期期末，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１０１．２０％

、

９４．８９％

、

４０．００％

及

４１．６７％

（年化），应收账

款账面价值占流动资产比例分别为

５８．４２％

、

５３．０７％

、

２９．１７％

及

４６．７０％

。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公司收入大幅增长所

致，

２０１８

年

７－８

月公司累计收到货款

６

，

７５６．６６

万元，回款情况良好。

虽然公司的主要客户多为上市公司和上规模企业，均拥有较好的信誉，公

司应收账款无法回收的风险较小。 但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会对公司的经营

现金流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而若上述客户经营状况发生

不利变化，公司应收账款可能面临无法回收的风险，从而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

不利影响。

针对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情况，公司加强了收款管理相关的内控制度，以

提高应收账款的周转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１．０５

、

１．１４

、

２．４２

和

２．９６

（年化），

２０１６

年以来，公司应收账款回收周转情况有较大改善。

（十二）诉讼执行结果不确定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较多诉讼情况，主要是因部分客户拖延支付公司货

款，公司采取法律程序催收导致。 截止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尚存未决诉讼

７

项，涉及的诉讼金额合计

１

，

９２４．７０

万元，其中，应收账款原值

１

，

６３１．３０

万元，差

额为违约金以及利息诉求。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上述诉讼均已结

案，部分正在执行中，公司已经回收账款

１１０．１４

万元，余款公司已经根据可回

收性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计提了充分的坏账准备

１

，

１３２．３６

万元， 确认了损失

２２０．７０

万元，因此，上述诉讼不会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虽然上述诉讼结果对公司未来净利润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但执行情

况具有不确定性，可能会给公司带来实际损失的风险。

（十三）收入增长速度下降甚至收入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随着下游行业需求的增加快速增长，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复合增长率达

７５．２４％

。 报告期内发行人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研磨

抛光机产品的增长， 发行人研磨抛光机的销售数量分别为

８０７

台、

１

，

２３７

台、

２

，

６２８

台及

２

，

０１３

台。 发行人的研磨抛光机产品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防护玻璃的

研磨、抛光。 随着苹果公司

ｉＰｈｏｎｅ８

系列及

ｉＰｈｏｎｅＸ

产品采用双面玻璃带来的示

范效应， 智能手机行业对于双面、

３Ｄ

玻璃设计的青睐， 以及随着

５Ｇ

应用的来

临、无线充电的普及，非金属机壳材料在通信信号传输方面的巨大优势使得玻

璃、陶瓷甚至蓝宝石材料的智能手机防护面板需求大幅增长。

２０１６

年，智能手

机防护玻璃市场规模

４７６

亿，在智能手机双面玻璃的应用趋势加强、以及

３Ｄ

玻

璃渗透率的快速提升， 智能手机防护玻璃市场空间在

２０１９

年将达到

９３９

亿元，

复合增速达

２５％

。 在下游行业大幅增长的背景下，下游行业集中快速的产能扩

张带来发行人研磨抛光机产品销售的大幅增长。 而若玻璃等非金属手机背板

材料应用不及预期，发行人研磨抛光机产品收入的可能面临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 发行人通过持续改善客户结构以及拓展新业务等方式应对研

磨抛光机业务下滑的风险。发行人具有丰富的技术积累，研磨抛光机可广泛应

用于除智能手机以外的

ＬＥＤ

、陶瓷等多个行业，且公司已经与下游多个行业主

要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 此外，发行人多线切割机业务也快速增长，并于

２０１８

年成功研发出镀膜机产品并实现出货， 发行人的产品和客户拓展为公司持续

增长奠定良好基础。

（十四）存货余额较大的风险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

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

４

，

９０６．１０

万元、

６

，

７９４．３６

万元、

１８

，

０３０．８６

万元及

１６

，

４３３．３９

万

元，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１．３５

次、

１．５１

次、

１．６４

次及

１．７４

次（年化）。 公司是以销定产

的销售模式，报告期各期末存货余额较大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产品有一定的生产

周期，且发出后需要安装、调试，并获得客户的验收后，才确认收入并结转相应

成本。 虽然公司期末存货基本都有订单覆盖，但由于公司产品生产、安装、调试

需要一定的周期，较大的存货规模将占用较高的营运资金，从而带来一定的财

务风险。

（十五）税收优惠风险

宇晶机器属于经湖南省各相关单位共同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证并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并分

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目前持

有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７４３０００５５３

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

一旦公司不再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者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

或者虽已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但不满足享受相应税收优惠条件，将对公司

经营成果产生一定影响。

（十六）规模扩张的管理风险

在本次发行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资项目的建成，公司的生产、研

发规模将迅速扩大， 业务规模和管理部门的扩张将会提高公司的管理运营难

度，在生产管理、技术研发、市场营销、日常运营等方面对管理层提出新的挑

战。

虽然目前公司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内

部风险防范机制逐渐成熟。 但是，如果公司管理人员储备不足，或者管理水平

无法适应公司的相应发展，都会导致公司运营管理效率的降低，影响公司的生

产经营，从而影响公司的持续盈利水平。

（十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向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及多线切割机、 研磨抛光机

扩产项目。本次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是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目前的实际情况

综合制定，并进行了严谨的项目可行性分析。扩建及扩产项目有利于公司进一

步提高研发设计实力、扩大生产规模、摊薄运营成本，并最终提高公司的市场

竞争能力。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如宏观政策环境、市

场行业环境、技术研发更新等不确定性因素，有可能导致投资项目的收益不如

预期，导致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下降。

（十八）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前，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杨宇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４７．４２％

的股份。 本次发行后，杨宇红先生仍将保持相对控股地位。 尽管公司已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机构，建立健全了独立董事制度、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同时实际控制人已做出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等承诺，在

制度安排上防范实际控制人操控公司现象的发生， 但是实际控制人仍然可能

利用其控制力在公司的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利润分配决策等方面施加重大影

响，从而可能存在导致其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

（十九）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 随着募集资金到位， 公司总股本及净资产均将大幅增

长，但由于募集资金从投入使用至产生效益需要一定周期，在公司总股本和净

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 如果公司未来业务规模和净利润未能产生相应幅度的

增长，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下降。 因此，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存在摊薄公司即期回报的风险，特提请投资者关注。针对即

期回报摊薄的风险，公司已制定了填补即期回报的具体措施，但该等措施不等

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特提请投资者关注。

二、重大合同

（一）购销合同

１

、采购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正在履行的重要采购合同主要包括：

序号 合同编号 供应商 主要产品 签署日期 有效期

１ ＹＪＷＧ１８００８２

长沙惠凯工控电器有

限公司

原料件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ＹＪＷＸ００１８

沅江市恒盛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毛坯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ＹＪＷＧ００３９

湖南杰牌传动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减速机、皮带

轮、升降机等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ＹＪＷＸ１８００１４

益阳顺利机械铸造厂 原料件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 ＹＪＷＧ１８００８３

亚德客（中国）有限公

司长沙分公司

原料件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 ＹＪＷＧ００３８

益阳市顺天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

原材料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 ＹＪＷＸ１８０００３

湖南德雄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毛坯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 ＹＪＷＧ００８１

上海保良精密传动设

备有限公司

原料件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 ＹＪＷＸ０００４

湖南泰川科技有限公

司

原料件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销售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签订的

５００

万元以上、正在履行的重

要销售合同主要包括：

序号 合同编号 客户 主要产品 签署日期 金额（万元）

１ Ｎ－Ｓ－２１８４２－１７１１１６－０

浙江昱辉阳光能

源有限公司

多线切割机技术

改造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２

，

２０８．００

２

ＬＥＮＳ２０１７１０２８４８０６

（

ＨＮ

）

－ＳＣ

蓝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双面抛光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８９８．３８

３

ＬＥＮＳ２０１７１１０８０４５０

（

ＤＧ

）

－ＳＣ

蓝思科技（东莞）

有限公司

四周抛光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

，

１３８．８０

４

ＬＥＮＳ２０１７１１１４４８７２

（

ＨＮ

）

－ＳＣ

蓝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四周抛光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

，

８９８．００

５

ＬＥＮＳ２０１７１１１４４８７３

（

ＨＮ

）

－ＳＣ

蓝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四周抛光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

，

８０３．１０

６

ＬＥＮＳ２０１７１１１２３５８８９

（

ＣＳ

）

－ＳＣ

蓝思科技（长沙）

有限公司

四周抛光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１

，

１００．８４

７

ＬＮＥＳ２０１８０３０３６２９４

（

ＣＳ

）

－ＳＣ

蓝思科技（长沙）

有限公司

曲面抛光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

日

６９０．００

８

ＬＥＮＳ２０１７１１１４５８３７

（

ＣＳ

）

－ＳＣ

蓝思科技（长沙）

有限公司

双面抛光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７

日

９６６．００

９

ＬＥＮＳ２０１８０４２０５３７８

（

ＨＮ

）

－ＳＣ

蓝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双面抛光机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

，

００３．３４

１０

ＬＥＮＳ２０１８０７１６６８９４

（

ＣＳ

）

－ＳＣ

蓝思科技（长沙）

有限公司

双面抛光机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５７４．２０

１１ －

湖南晶博太阳能

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多线切割机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８

日

２

，

３８０．００

１２ ＳＺＩ０１１８１０２７１Ｃ

惠州比亚迪电子

有限公司

曲面抛光机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１

，

５２５．００

１３ ＳＺＩ０１１８１０４７５Ｃ

惠州比亚迪电子

有限公司

翻转单面抛光机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

日

５０７．５０

（二）授信、借款、担保及承兑合同

１

、借款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或协议如下：

序号 借款人 贷款人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合同编号

１

宇晶机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分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 ５ ／ ２１－

２０１９ ／ ３ ／ ２９

Ｚ１８０３ＬＮ１５６６１３３７

２

、担保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担保合同或协议如下：

序号

合同类

型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合同编号 担保情况

１

抵押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益阳

分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Ｃ１８０３１５Ｍ

Ｇ４３９７３２６

以宇晶机器土地及厂

房抵押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抵押合同如下：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

日，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签订编号为

Ｃ１８０３１５ＭＧ４３９７３２６

号《抵押合同》，以益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Ｄ００３１２

号、益房权证资

阳字第

７１２００７８０４

号、 益房权证资阳字第

７１２００７８０３

号、 益房权证资阳字第

７１２００７８０２

号、益房权证资阳字第

７１２００７８００

号、益房权证资阳字第

７１２００７７９８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作为抵押物， 担保期限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抵押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号 坐落位置 建筑面积（㎡） 规划用途 抵押合同编号 抵押权人

１

益房权证资阳字

第

７１２００７８０２

号

益阳市资阳区

长春工业园接

城堤村

１

，

５５２．０４

工厂、厂房

Ｃ１８０３１５ＭＧ４３

９７３２６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２

益房权证资阳字

第

７１２００７７９８

号

益阳市资阳区

长春工业园接

城堤村

２

，

１３１．６４

工厂、厂房

Ｃ１８０３１５ＭＧ４３

９７３２６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３

益房权证资阳字

第

７１２００７８００

号

益阳市资阳区

长春工业园接

城堤村

２

，

１３１．６４

工厂、厂房

Ｃ１８０３１５ＭＧ４３

９７３２６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４

益房权证资阳字

第

７１２００７８０３

号

益阳市资阳区

长春工业园接

城堤村

２

，

１３１．６４

工厂、厂房

Ｃ１８０３１５ＭＧ４３

９７３２６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５

益房权证资阳字

第

７１２００７８０４

号

益阳市资阳区

长春工业园接

城堤村

２

，

１３１．６４

工厂、厂房

Ｃ１８０３１５ＭＧ４３

９７３２６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６

益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Ｄ００３１２

号

资阳区长春镇

接城堤村

３０

，

８５０．７９

工业用地

Ｃ１８０３１５ＭＧ４３

９７３２６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根据《抵押合同》，发生以下情形行使抵押权：（

１

）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偿还

任一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贷款、融资款本金、抵押权人垫付的款项或相应

利息；（

２

）抵押人未按本合同约定另行提供担保。

根据上述约定，若触及上述行使抵押权相关条款，则可能引发抵押权人行

使抵押权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收入及利润规模持续增长，现金流状况良

好，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的风险较低。

（三）融资租赁合同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２

日，本公司与台新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了《融资租

赁合同》（编号为：

ＣＮ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０

号），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取得设备重载型

卧式镗铣加工中心，租赁期自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共计

２４

个月，

租金含税共计

２１５．８０

万元，期末留购价

１００

元。

（四）保荐协议与承销协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 本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保荐协议》及

《承销协议》， 由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保荐人和主承销商。在本次公开发行结束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担

任本公司的保荐机构，负责督导期内的持续督导工作。

（五）保函协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为申请太阳能硅片用金刚石多线切割装备及产业化项

目，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资阳支行申请保函协议，并质押保

证金

５００

万元， 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南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承诺，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期间， 对公司投资的太阳能硅片用金刚石多

线切割装备及产业化项目担保，金额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

（六）诉讼或仲裁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共存在

７

项未决诉讼。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签署之日，上述

７

项诉讼均已结案，目前存在

１

项未决诉讼。 发行人的诉讼主要

是因客户拖延支付公司货款，公司采取法律程序催收导致，公司均为原告。 截

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上述诉讼的进展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案由

原

告

被告 诉请

／

判决结果 案件进展

对公司生产经

营及财务成果

的具体影响

１

定作合

同纠纷

宇

晶

机

器

惠州市

创仕实

业有限

公司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９６０００

元货款、向原告

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判

决 确 定 履 行 之 日

４５２１１

元并承担案件

诉讼费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法院裁定受理被

告破产清算案件，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８

日，

原告所申报债权被被告管理人

认定为普通债权。

公司已全额确

认

９６

，

０００

元坏

账损失

２

定作合

同纠纷

宇

晶

机

器

湖北智

展光学

科技有

限公司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１７６０００

元货款、 赔偿

损失

３１９００

元并承担

案件诉讼费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该院作出《执行

裁定书》， 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

财产，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公司已全额确

认

１７６０００

元坏

账损失

３

定作合

同纠纷

宇

晶

机

器

台州祥

亿和晶

体科技

有限公

司

法院判决由被告偿付

原 告 定 作 款

２３００００

元， 支付利息

４０５７２

元，合计

２７０５７２

元。

发行人向法院递交《强制执行申

请书》，该案强制执行过程中。

公司已全额确

认

２３００００

元坏

账损失

４

定作合

同纠纷

宇

晶

机

器

铜陵市

佳新光

电科技

有限公

司

法院判决由被告偿付

原告定作款

１０００００．０７

元、 逾期付款利息损

失

２２０５０

元，二者合计

１２２０５０．０７

元。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８

日，法院作出《民事调

解书》， 双方协议约定佳新光电

给付发行人定作物货款

７００００

元。 发行人向法院递交《强制执

行申请书》， 该案强制执行过程

中。

公司已全额确

认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坏账损失

５

买卖合

同纠纷

谷

为

数

控

深圳市

骏益科

技发展

有限公

司

请求法院判令支付欠

付的

８０１３６０

元货款并

承担诉讼费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法院裁定驳回被

告管辖权异议。 被告遂向益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湖南谷为与骏

益科技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的

和解款项已全

额支付完毕。

６

定作合

同纠纷

宇

晶

机

器

包头宇

拓、包头

市拓力

拓科技

有限公

司

请求判令被告包头宇

拓支付欠付的

６３５

万

元、 支付逾期付款违

约金

２２８．４５

万元，判令

拓力拓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法院正式受理该

案。 同日，该院裁定冻结原告用

于本次财产保全的设备四套；冻

结被告银行存款

８８０

万元或查

封、扣押其等额财产。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 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

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

包 头 宇 拓 支 付 发 行 人 货 款

６３５００００

元、违约金

３２３９０２．１９

元，

共计

６６７３９０２．１９

元； 包头拓力拓

对包头宇拓以上给付义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发行人与包头宇拓、包头拓力拓

签订《和解协议书》，三方达成协

议：三方确认包头宇拓欠付发行

人货款

６３５

万元。 现发行人仅需

包头宇拓支付

４４４．５

万元。

根 据 和 解 协

议， 公司已确

认

１９０．５０

万元

损失， 并根据

债权人的偿还

能力对未得偿

货款全额计提

了

４１４．５０

万元

坏账准备。

７

买卖合

同纠纷

包

头

宇

拓

包头市

拓力拓

科技有

限公司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８５５９６０３．８７

元货款、违

约金

４５３２００

元， 并支

付诉讼费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法院正式受理该

案。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因包头宇拓

未在法院规定时间内预交案件

受理费，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

民法院作出 （

２０１７

）湘

０９０２

民初

１１１０－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

案按包头宇拓撤回起诉处理。

包头宇拓已对

上述未得偿货

款全额计提了

６８２３１３７．６５

元

坏账准备

８

买卖合

同纠纷

宇

晶

机

器

鹏南科

技（厦

门）有限

公司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６３００００

元货款、 逾期

付款损失

１４４１００

元，

并支付诉讼费用。

正在审理中

公司已全额计

提

６３０

，

０００

元

坏账准备

公司上述诉讼金额合计

２

，

００２．１１

万元， 其中应收账款原值

１

，

６９４．３０

万元，

余款为违约金以及利息诉求。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述货款公司已

经回收

１１０．１４

万元， 根据可回收性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计提了充分的坏账准

备

１

，

１９５．３６

万元，确认了损失

２２０．７０

万元，因此，诉讼结果不会对公司未来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

其他尚未了结的或者可预见的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

技术人员均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者可预见的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

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

技术人员均未发生涉及刑事诉讼的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的情况

项目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

联系人

发行人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

有限公司

益阳市长春经济

开发区马良北路

３４１

号

０７３７－２２１８１４１ ０７３７－４３２２１６５

罗群强

保荐人 （主承

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吕岩

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

事务所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５０１

号上海中心

大厦

９

、

１１

、

１２

层

０２１－２０５１１０００ ０２１－２０５１１９９９

胡家军

会计师事务所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湖北省武汉市武

昌区东湖路

１６９

号

２－９

层

０７３１－８４１２９６７８ ０７３１－８４１２９３７８

蔡永光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收款银行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常德支行

上海市普陀区常

德路

１２２７

号

０２１－６２９９１９００ ０２１－６２２７０４５５

拟上市的证券

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

南大道

２０１２

号

０７５５－８８６６８８８８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询价推介开始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申购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缴款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股票上市日期： 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以查阅本次公开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件， 该等文件也在

指定网站上披露，具体如下：

（一）发行保荐书；

（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三）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四）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五）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六）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七）公司章程（草案）；

（八）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九）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查阅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查阅地点：公司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12

日

（上接

A12

版）


